
`
口

丶
口

`
≡
忡

士
口

白中法 (2019)34号

■

■

关于印发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政务管理相关制度的通知

中院各业务庭 (处 )室 :

《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会议管理规定》等 12项

制度已经由党组会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 中院各业务庭 (处 )

室严格遵照执行。

附件:1、 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会议管理规定

2、 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办公用品管理办法

3、 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食堂管理制度

4、 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务接待费管理办法

5、 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车辆管理暂行规定



施细则

6、 吉林省 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临时就餐服务管理实

7、 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物资采购管理使用办

8、 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财务管理制度

9、 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差旅费管理规定

10、 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案款管理办法

11、 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务卡管理办法

12、 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费用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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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执行案款管理办法

为了加强我院执行款的管理工作,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 《关

于执行款物管理工作的规定》,参照有关财务管理规定,制

定本办法。

第一条 本办法中的执行案款,是指在执行程序中依法

应当由人民法院经管的往来款和拍卖款。

第二条 财务部门按要求统一在建设银行开设执行案款

专户。采取一案一账号的方式,对执行案款实行专项管理、

独立核算、专款专付。

第三条 执行案款管理由本院财务部门与执行局分工负

责、实行互相协调、互相配合、互相监督和互相制约的管理

机制。

第四条 所有执行案款均应划入执行案款专户,不得将

被执行人存款直接裁定划入申请执行人开设的银行账户中。

执行款的划拨均应采取转账方式。

第五条 严禁使用、截留、侵吞和私分执行款。

第六条 执行人员在执行款到账后应及时过付给申请执

行人,最迟不能超过 3o个工作日。

第七条 执行人员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命令、通知责令



被执行人支付执行款时,应在相关法律文书中详细写明本院

执行款专户开户行名称、单位全称、账号,并告知其向本院

支付执行款应清楚写明汇款单位的名称、联系电话、金额及

汇款用途,注明执行案号,执行人员名称。

第八条 执行人员申请发放执行款时应填写执行款划款

审批表,并经过领导审查批准后交执行款专管员登记汇总 ,

统一报送财务部门。执行款划款审批表一式三份,一份存卷 ,

一份执行指挥中心办公室留存,一份交财务室。

第九条 执行款划款审批表应当具备以下内容 :

(一 )执行案号。

(二 )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授权委托人的名称。

(三 )执行款到帐的时间和金额,汇款单位和账户。

(四 )领取人、领取金额、收款账号。

(五 )案件承办人、部门负责人、部门领导、财务会计、

财务负责人、财务分管领导审核签字。

第十条 执行员在申请发放执行款时,应具备以下条件 :

(一 )申请发放金额应在执行款进账数额内进行。

(二 )申请发放执行款应在执行款领取审批表上写明执

行款领取理由。

(三 )申请发放执行款应提供相关的法律文书及收据原

件。

(四 )他人代领的或转给第三方应有相关严格的授权委

托手续,并核实无误。



第十一条 财务部门应当对执行局收付款的真实性和合

法性进行审查,在 审查过程中发现问题的,应 当及时报告。

第十二条 财务部门在办理执行款划款时,应坚持专款

专付的原则,审查核对收款账号、付款账号、单位、金额是

否吻合。发现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拒绝给付执行款 :

(一 )本案执行款未进账。

(二 )付款金额超出进账金额或账面余额。

(三 )收款账号与付款账号不符。

(四 )所附文件不完全、不完整、不能证明领款人是合

法权利人。

(五 )划款审批表与执行案款系统信息不符的。

(六 )其他不符合给付标准的事项。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 日起实施。


